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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招生处）（2020 年） 

 

（1） 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办法，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划 

a) 招生章程见附件 

b) 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划如下： 

2020 年本科执行计划 2561 名，其中艺术本科批 2541 名，普通本科

第二批 20 名（只在四川省招生）。 

（2） 保送、自主选拔录取、高水平运动员和艺术特长生招生等特殊类型招

生入选考生资格及测试结果 

无此类型招生。 

（3） 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道和办法，分批次、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取

最低分 

录取信息查询渠道和办法：四川音乐学院招生信息网（网址

zsw.sccm.cn），查询电话 028-85430270、85430022 

分批次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见附件 

（4） 招生咨询及考生申诉渠道，新生复查期间有关举报、调查及处理结果 

招生咨询电话传真：028-85430270、85430022、85430284（传真） 

考生申诉渠道：纪委监审处 电话传真：028-85430120、85430603 

http://zsw.sccm.cn%EF%BC%89%EF%BC%8C%E6%9F%A5%E8%AF%A2%E7%94%B5%E8%AF%9D028-8543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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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乐学院 2020 年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保证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工作顺利进行，切实维护四川音乐学

院（以下简称“我院”）和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有关规定并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我院招生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德智体

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考生、

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概况 

第三条院校名称：四川音乐学院 

第四条院校国标代码：10654 

第五条院校地址： 

1.锦江校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新生路 6 号，邮编：610021 

2.新都校区：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蜀龙大道中段 620 号，邮编：610500 

第六条办学层次：研究生、本科、专科，以本科教育为主 

第七条办学性质：公办普通高等院校 

第八条办学类型：全日制 

第九条主管部门：四川省教育厅 

第十条毕业颁证：按国家招生管理规定录取并取得我院正式学籍的学

生，在允许的修业期限内获得规定的学分，达到毕业要求时，准予毕业并

颁发四川音乐学院毕业证书；证书种类：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证书。

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十一条我院招生工作组织机构由招生工作委员会、招生处二级机构

组成。招生工作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统一领导我院本科招生工作。招

生处具体负责我院本科招生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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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招生计划 

第十二条我院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学院规划、

办学条件、毕业生就业情况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生源情况及国家

核定的办学规模等因素，合理确定本年度招生计划。 

第十三条我院安排不超过招生计划总数的 2%作为预留计划，主要用于

同分数及生源数量多、质量好的专业录取。预留计划的使用将根据各省（直

辖市、自治区）各专业上线生源投档情况及录取进度，由我院招生考试录

取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 

第十四条我院是教育部批准的独立设置的公办本科艺术院校。我院将

主管部门审定后下达的本年度招生计划按省内和省外分别编制，在我院招

生信息网上予以公布。根据四川省有关要求，在四川省招生的各专业，须

编制在川分专业招生计划；在省外招生的各专业，只编制分专业招生计划，

不编制分省招生计划（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院今年调整了招生考试方

案。艺术史论、艺术管理、摄影和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在省外招生编制分

省分专业招生计划；在山东省招生的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和美术

类专业单独编制分专业招生计划；在广东省招生的美术类专业单独编制分

专业招生计划）。 

第五章 录取规则 

第十五条执行教育部规定的“院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招

生录取严格遵守教育部、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有关政策和规定，以考生高

考文化课成绩和专业考试成绩为基本依据，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德智体综合衡量，择优录取。 

第十六条报考我院艺术类各专业的四川省考生，均须参加四川省统一

组织的该类专业统考。 

报考我院艺术类各专业的省外考生，均须参加我院单独组织的校考（艺

术史论、艺术管理、摄影、影视摄影与制作，山东省的广播电视编导、戏

剧影视文学和美术类专业及广东省的美术类专业除外），我院校考专业属

生源所在地省级专业统考的，同时须按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要求

参加相应的专业统考并达到合格标准。报考我院艺术类各专业的省外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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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源所在地省级专业统考未涉及我院校考专业的，须按生源所在地省级

招生考试机构相关规定执行。在山东省招生的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

学和美术类专业校考，认定山东省同类专业统考成绩；在广东省招生的美

术类专业，认定广东省美术类专业统考成绩。艺术史论、艺术管理、摄影、

影视摄影与制作四个专业均取消专业校考，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 

第十七条各专业投档比例设置按照各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

关要求执行。 

第十八条我院艺术类所有专业对专业及高考文化课均无相关照顾政策，

但认可经教育部同意的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制定的加分优惠政策，

不安排分省招生计划的招生专业除外。 

第十九条我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的自主划线院校之一。 

1.四川省考生我院执行四川省招考委划定的各专业类别的专业及高考

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 

2.非四川省考生由我院自主划定专业成绩合格分数线和高考文化课录

取控制分数线（取消校考的专业除外）。 

（1）专业成绩合格分数线划线办法：非四川省考生专业合格分数线按

照各专业报考考生上线人数不超过本年度省外招生计划数的 4 倍划定（对

于报考考生人数未超过拟定招生计划 4 倍的专业，其专业合格分数线按该

专业总分满分×60%划定）。 

（2）各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划线办法： 

专  业 

在未合并普通本科
第二、三批次的省
份，不低于本科第
二批次录取控制分
数线的 

在合并原普通本科
第二、三批次的省
份，不低于合并后
第二批次录取控制
分数线的 

在仅保留一个普通本
科批次的省份，不低
于合并后本科批次录
取控制分数线的 

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 80% 85% 85%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
术、音乐学、动画、戏剧影视
美术设计、舞蹈学、舞蹈编导、
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美术
学类（不含摄影）、设计学类 

70% 75% 75% 

音乐表演、舞蹈表演 60% 65% 65% 

注意！各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划线其它相关规定如下： 

①对于艺术类考生无文理分科的省份（江苏等高考改革省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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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科类分数线执行。对于艺术类考生文化课成绩满分与普通类考生文化

课成绩满分不一致的省份（新疆、江苏等省份），进行折算后划线。 

②对于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省份，以及高考考试科目、成绩呈现方式特

殊的省份，我院将根据上述省份有关规定合理划定各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

控制分数线。 

③分文理科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我院将分文理科划定艺术类各

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去小数取整）。 

④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对于分文理科省份的双上线考生，

我院将对艺术理科考生的高考文化课成绩按一定公式折算后和艺术文科考

生一同按录取规则排序，择优录取，折算公式为：艺术理科生高考文化课

折合分=艺术理科生高考文化课总分×（艺术文科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

线÷艺术理科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 

⑤对个别专业自划线低于生源省份艺术类同科类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

数线而生源省份对该专业自划线有要求和硬性规定的，我院将严格遵照执

行。 

⑥山东、广东两省报考我院美术类专业的考生及山东省报考我院广播

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考生，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生源

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录取规则（四川省考生）： 

1.普通本科专业（文化产业管理）：在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及体格

检查合格和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四川省招考委划定的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

况下，对符合我院投档比例的进档考生，录取时根据专业志愿优先原则，

按高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2.艺术类专业：在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及体格检查合格、专业考试成

绩和高考文化课成绩均达到四川省招考委划定的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况下，

对符合我院投档比例的进档考生，根据其填报的志愿顺序，德、智、体全

面考核，择优录取。各专业录取规则分别为： 

    ①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按高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排序录取。 

②艺术史论、艺术管理、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音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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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录音艺术、动画、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美术学、设计学各专业分别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 

3.我院对投档成绩相同的考生录取办法： 

①文化产业管理、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各专业依次以语文、

外语成绩的高低排序录取。 

②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术、音乐学、音乐表演各专业依次以

“视唱练耳及乐理”、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的高低排序录取。 

③艺术史论、艺术管理、舞蹈表演、动画、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美术学、设计学各专业依次以高考文化课成绩总分、

语文、外语的高低排序录取。 

    4.我院各专业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均为 1:1。 

第二十一条录取规则（非四川省考生） 

在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及体格检查合格、专业考试成绩和高考文化

课成绩均达到划定的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况下，在进档考生中按“位次优

先，遵循志愿”，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1.各专业录取规则分别为：①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艺术史论、

艺术管理、摄影、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按高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录取；②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术、音乐学、音乐表演、动画、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美术学（不含摄影）、设计学、舞蹈学、舞蹈编导、

舞蹈表演、表演和播音与主持艺术各专业分别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排序录取。 

2.我院对专业志愿及投档成绩相同的考生录取办法： 

①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艺术史论、艺术管理、摄影、影视

摄影与制作各专业依次以语文、外语成绩的高低排序录取。 

②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术、音乐学、音乐表演各专业依次以

语文、外语成绩的高低排序录取（如考生所在省份语文、外语单科满分不

是 150 分，需要进行折算，折算公式为：单科成绩÷单科满分×150）。 

③动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美术学（不含摄影）、设计学校考各专

业按“素描（或造型基础）”科目成绩的高低排序录取。 

④舞蹈表演（中国古典舞表演、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国际标准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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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招考方向分别按“剧目表演”科目成绩的高低排序录取；舞蹈表演（现

代流行舞）专业按“艺术表现力”科目成绩的高低排序录取；舞蹈学和舞

蹈编导专业分别按“语文”科目成绩的高低排序录取（如考生所在省份语

文单科满分不是 150 分，需要进行折算，折算公式为：单科成绩÷单科满

分×150）。 

⑤表演专业按“语言”科目成绩的高低排序录取。 

⑥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按“命题即兴评述”科目成绩的高低排序录取。 

3.录取其它相关规定： 

①广播电视编导和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原则上根据生源所在省参加校考

的专业合格人数按 4:1 分省拟定本科招生计划。即：生源所在省 4 个专业成

绩合格考生拟定 1 个本科招生计划，录取时对于双上线人数不够拟定招生

计划的省份，我院不降低该类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将剩余的

招生计划调剂到其他生源质量好的省份（山东省除外）。 

②“广播电视编导”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先按该类专业的考生高

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其它各类专业先分别按该类专业的考生专业

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然后再根据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进行录取（确定

考生录取具体专业方向的做法：根据考生成绩排名，优先录取第一志愿专

业方向。若考生志愿填报的专业方向均已录取满额，对于服从专业调配的

考生，则由学校调剂到其他未录满的专业方向；对于不服从专业调配的考

生，则不予录取）。 

③不做分省招生计划的专业原则上不录取非第一志愿报考我院的非四

川省考生。 

第二十二条我院录取时文理兼收；公共外语教学为英语，非英语语种

考生慎重报考。 

第二十三条学制：本科层次专业中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乐

队指挥与合唱指挥）和雕塑专业为五年制本科，其他本科各专业均为四年

制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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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录取体检标准 

第二十四条我院录取考生的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2003）3 号）

和《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

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的有关规定执

行。 

第二十五条影视摄影与制作、摄影、雕塑、绘画、数字媒体艺术、环

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公共艺术、产品设计、艺术与科技、动画、戏剧

影视美术设计各专业要求考生无色盲。 

第二十六条新生入学后，我院以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制定的《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

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

题的通知》为依据，对新生进行身体健康状况复查，对经复查不符合体检

要求或不宜就读已录取专业者，按有关学籍管理规定办理，予以转专业或

退学处理。 

第二十七条新生入学后三个月内，学院将进行专业复测和身体复查。

复测和复查不合格的学生，依据招生工作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收费标准 

    第二十八条根据国家规定，学生入学和在读期间须交纳学杂费和住宿

费。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我院严格执行四川省物价部门、四川省财政厅

和四川省教育厅核定的收费标准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学生学费收费标准

如下（收费标准如有调整一律按新批准的收费标准执行）： 

音乐学、艺术史论、艺术管理、动画、播音与主持艺术各专业 9600 元

/年/生；设计学专业 7200 元/年/生；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4440 元/年/生；

其他各专业 12000 元/年/生。 

第八章资助政策 

第二十九条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国家助学贷款等助学措施按

照教育部、四川省教育厅和我院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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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招生咨询、监督、申诉 

第三十条我院实施招生工作“阳光工程”，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

推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在我院招生信息网及教育

部阳光高考平台及时公开招生工作相关信息。 

第三十一条招生工作监督、申诉、咨询 

纪检监察电话：028-85430603 

招生咨询电话：028-85430270、028-85430022 

招生咨询传真：028-85430284 

我院官方网站：http://www.sccm.cn 

我院官方微信：四川音乐学院 

我院招生信息网：http://zsw.sccm.cn 

我院招生微信：四川音乐学院校考 

第十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本章程由四川音乐学院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审查通过，适用

于四川音乐学院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招生工作，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后逐年

修订。 

第三十三条本章程由招生工作委员会授权四川音乐学院招生处解释。

本章程若与国家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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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乐学院 2020 年本科各专业（招考方向）拟定招生计划 

 

我校是教育部批准的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艺术类本科专业可不编

制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此次公布的各专业（招考方向）拟定招生计划为

全国计划。 

 

招生专业（招考方向） 2020年拟定计划 招生范围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28 全国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视唱练耳） 1 省外 

音乐表演（乐队指挥与合唱指挥） 4 全国 

音乐表演（小提琴） 20 全国 

音乐表演（中提琴） 6 全国 

音乐表演（大提琴） 7 全国 

音乐表演（低音提琴） 5 全国 

音乐表演（竖琴） 2 全国 

音乐表演（长笛） 7 全国 

音乐表演（双簧管） 4 全国 

音乐表演（单簧管） 7 全国 

音乐表演（大管） 4 全国 

音乐表演（圆号） 4 全国 

音乐表演（小号） 4 全国 

音乐表演（长号） 4 全国 

音乐表演（大号） 2 全国 

音乐表演（木笛） 2 全国 

音乐表演（琵琶） 10 全国 

音乐表演（扬琴） 7 全国 

音乐表演（柳琴） 2 全国 

音乐表演（古筝） 14 全国 

音乐表演（古琴） 5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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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中阮） 2 全国 

音乐表演（笙） 3 全国 

音乐表演（唢呐） 4 全国 

音乐表演（竹笛） 6 全国 

音乐表演（二胡） 14 全国 

音乐表演（大提琴） 2 全国 

音乐表演（箜篌） 2 全国 

音乐表演（打击乐） 16 全国 

音乐表演（古典萨克斯管） 14 全国 

音乐表演（古典吉他） 13 全国 

音乐表演（声乐（美声唱法）） 115 全国 

音乐表演（声乐（民族唱法）） 61 全国 

音乐表演（歌剧表演、合唱） 59 全国 

音乐表演（钢琴、钢琴伴奏） 70 全国 

音乐表演（手风琴、电子管风琴、电子钢琴） 46 全国 

音乐表演（音乐剧） 52 全国 

音乐表演（音舞） 32 省外 

音乐表演（管乐与乐队训练） 20 省外 

音乐表演（流行演唱、流行歌舞） 141 全国 

音乐表演（流行器乐） 51 全国 

音乐表演（爵士器乐） 16 省外 

音乐表演（现代音乐制作） 16 省外 

音乐学 85 全国 

音乐学（理论） 28 全国 

音乐学（钢琴调律） 7 省外 

音乐学（提琴制作） 3 省外 

音乐学（管乐修造） 3 省外 

音乐学（民族乐器研制） 1 省外 

录音艺术 20 全国 

舞蹈表演（现代流行舞） 15 省外 

舞蹈学 18 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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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编导 16 省外 

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 16 省外 

舞蹈表演（中国古典舞表演） 35 全国 

舞蹈表演（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 36 全国 

播音与主持艺术 140 全国 

广播电视编导 103 全国 

表演 119 全国 

摄影 18 省外 

影视摄影与制作 20 省外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71 全国 

戏剧影视文学 92 全国 

动画 175 全国 

雕塑 33 全国 

绘画 70 全国 

数字媒体艺术 75 全国 

公共艺术 55 全国 

环境设计 95 全国 

视觉传达设计 75 全国 

产品设计 50 全国 

艺术与科技 60 全国 

艺术史论 38 全国 

艺术管理 20 全国 

文化产业管理 20 四川 

合计 2516 全国 



13 
 

四川音乐学院 2020 年省外本科招生计划（不分省） 
 

招生专业（方向） 计划数（不分省）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7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视唱练耳） 1 

音乐表演（乐队指挥与合唱指挥） 2 

音乐表演（小提琴） 13 

音乐表演（中提琴） 3 

音乐表演（大提琴） 4 

音乐表演（低音提琴） 3 

音乐表演（竖琴） 2 

音乐表演（长笛） 5 

音乐表演（双簧管） 4 

音乐表演（单簧管） 5 

音乐表演（大管） 4 

音乐表演（圆号） 4 

音乐表演（小号） 3 

音乐表演（长号） 4 

音乐表演（大号） 2 

音乐表演（木笛） 1 

音乐表演（琵琶） 7 

音乐表演（扬琴） 4 

音乐表演（柳琴） 2 

音乐表演（古筝） 7 

音乐表演（古琴） 3 

音乐表演（中阮） 2 

音乐表演（笙） 2 

音乐表演（唢呐） 2 

音乐表演（竹笛） 4 

音乐表演（二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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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大提琴） 1 

音乐表演（箜篌） 1 

音乐表演（打击乐） 13 

音乐表演（古典萨克斯管） 10 

音乐表演（古典吉他） 9 

音乐表演（声乐（美声唱法）） 69 

音乐表演（声乐（民族唱法）） 37 

音乐表演（歌剧表演、合唱） 35 

音乐表演（钢琴、钢琴伴奏） 20 

音乐表演（手风琴、电子管风琴、电子钢琴） 23 

音乐表演（音乐剧） 47 

音乐表演（音舞） 32 

音乐表演（管乐与乐队训练） 20 

音乐表演（流行演唱、流行歌舞） 101 

音乐表演（流行器乐） 35 

音乐表演（爵士器乐） 16 

音乐表演（现代音乐制作） 16 

音乐学 50 

音乐学（理论） 17 

音乐学（钢琴调律） 7 

音乐学（提琴制作） 3 

音乐学（管乐修造） 3 

音乐学（民族乐器研制） 1 

录音艺术 12 

舞蹈表演（现代流行舞） 15 

舞蹈学 18 

舞蹈编导 16 

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男生） 8 

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女生） 8 

舞蹈表演（中国古典舞表演） 25 

舞蹈表演（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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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与主持艺术 86 

广播电视编导 52 

表演 71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29 

戏剧影视文学 47 

动画 74 

雕塑 14 

绘画 29 

数字媒体艺术 32 

公共艺术 23 

环境设计 39 

视觉传达设计 31 

产品设计 22 

艺术与科技 25 

合计 1387 

 

备注：取消专业校考的摄影、影视摄影与制作、艺术史论、艺术管理

四个专业，认定省统考的广东省美术类专业、山东省编导类及美术类专业

将编制分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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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乐学院 2020 年省外招生艺术类本科各专业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 
 

根据各省划定的普通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本科合并批次的省份

按本科线，山东省按普通类第一段线，浙江省按普通类第二段线）及我院招生

章程中规定的文化课录取分数线划线办法，经学院研究决定，现公布我院 2020

年省外招生艺术类本科各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并作如下说明： 

1.江苏省艺术类考生文化总分为 440 分（艺术类不分文理科），普通类文理

科考生文化总分为 480 分。我院艺术类专业参照的二本省控线计算办法为
480
440

×284=260 分（普通类文科二本线 284 分，普通类理科二本线 313 分，艺术类不

分文理科，就低采纳普通类文科二本线）。 

2.根据《关于做好江西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赣考院

[2020]18 号）的文件精神和我院有关规定，划定了江西考生报考我院艺术类各专

业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①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文科 414 分，

理科 393 分；②录音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动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文理

科 393 分；③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舞蹈编导、舞蹈学、表演和美术

与设计类[含美术学类（不含摄影）和设计学类各专业]：文科 366 分，理科 347

分；④音乐表演：文理科 347 分；⑤舞蹈表演：文理科 327 分。 

3.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根据生源地普通类二本省控线

（本科合并批次的省份按本科线，山东省按普通类第一段线，浙江省按普通类

第二段线）按我院公布的文化线划线比例进行折算，最终结果向下取整。 

4.取消了山东、广东两个省份美术类专业校考，分别认定山东、广东美术类

专业统考成绩，做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高考文化课成绩须达到生源所在地省

级考试机构划定的该类专业高考文化最低控制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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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文科： 

省  份 
普通类文科二本

线（或本科线） 

广播电视编

导、戏剧影视

文学（80%或

85%）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术、音

乐学、动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

蹈学、舞蹈编导、表演、播音与主持

艺术、美术学类（不含摄影）和设计

学类（70%或 75%） 

舞蹈表演、

音乐表演

（60%或

65%） 

河  北 465 395 348 302 

山  西 469 375 328 281 

内蒙古 437 371 327 284 

辽  宁 472 401 354 306 

吉  林 371 315 278 241 

黑龙江 356 302 267 231 

安  徽 499 424 374 324 

福  建 465 395 348 302 

河  南 465 395 348 302 

湖  北 426 362 319 276 

湖  南 526 420 368 315 

广  东 430 365 322[动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美术

学类（不含摄影）和设计学类：260] 279 

广  西 381 323 285 247 

重  庆 443 376 332 287 

贵  州 463 393 347 300 

云  南 480 408 360 312 

西  藏 
汉    族：335 284 251 217 

少数民族：320 272 240 208 

陕  西 405 344 303 263 

甘  肃 439 373 329 285 

青  海 401 340 300 260 

宁  夏 451 383 338 293 

新  疆 

普通类：370 314 277 240 

单列类：343 291 257 222 

双语类：322 273 241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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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科： 

省  份 
普通类理科二本

线（或本科线） 

广播电视编

导、戏剧影视

文学（80%或

85%）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术、音

乐学、动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

蹈学、舞蹈编导、表演、播音与主持

艺术、美术学类（不含摄影）和设计

学类（70%或 75%） 

舞蹈表演、

音乐表演

（ 60% 或

65%） 

河  北 415 352 311 269 

山  西 449 359 314 269 

内蒙古 333 283 249 216 

辽  宁 359 305 269 233 

吉  林 336 285 252 218 

黑龙江 301 255 225 195 

安  徽 435 369 326 282 

福  建 402 341 301 261 

河  南 418 355 313 271 

湖  北 395 335 296 256 

湖  南 464 371 324 278 

广  东 410 348 307[动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美术

学类（不含摄影）和设计学类：260] 266 

广  西 353 300 264 229 

重  庆 411 349 308 267 

贵  州 384 326 288 249 

云  南 440 374 330 286 

西  藏 
汉    族：310 263 232 201 

少数民族：293 249 219 190 

陕  西 350 297 262 227 

甘  肃 372 316 279 241 

青  海 330 280 247 214 

宁  夏 368 312 276 239 

新  疆 

普通类：317 269 237 206 

单列类：294 249 220 191 

双语类：278 236 208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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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分文理科: 

省  份 

二 本 线 /

本 科 线 /

分段线 

广播电视编

导、戏剧影视

文学（85%）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术、音乐学、

动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蹈学、舞蹈

编导、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美术学类

（不含摄影）和设计学类（75%） 

舞蹈表演、

音乐表演

（65%） 

北  京 436 370 327 283 

天  津 476 404 357 309 

上  海 400 340 300 260 

江  苏 260 221 195 169 

浙  江 495 420 371 321 

山  东 449 381 
336 

[动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美术学类（不

含摄影）和设计学类：314] 
291 

海  南 463 393 347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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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乐学院 2020 年省外招生艺术类本科各专业录取最低分 
 

一、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的专业[省外招生计划（不含四

川）] 

序号 专业名称（招考方向） 录取最低分 

1 表演 250.6 

2 播音与主持艺术 246.4 

3 
产品设计、雕塑、动画、公共艺术、环境设计、绘画、视觉

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艺术与科技 
251.67 

4 舞蹈学 183 

5 舞蹈编导 246 

6 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 215.2（男）；239.4（女） 

7 舞蹈表演（中国古典舞表演） 229.2 

8 舞蹈表演（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 239.4 

9 舞蹈表演(现代流行舞) 244.5 

10 音乐学 228.79 

11 音乐学(理论) 265.9 

12 录音艺术 190.19 

1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208.74 

14 音乐表演(乐队指挥与合唱指挥) 265.84 

15 
音乐表演[声乐(美声唱法)]、音乐表演[声乐(民族唱法)]、

音乐表演(歌剧表演、合唱) 
309.6 

16 音乐表演[声乐(流行演唱、爵士演唱)、流行歌舞] 319.05 

17 音乐表演(流行器乐) 346.01 

18 音乐表演(爵士器乐) 341.59 

19 音乐表演(现代音乐制作) 324.56 

20 音乐表演(钢琴、钢琴伴奏) 321.24 

21 音乐表演(手风琴、双排键电子琴、电子钢琴) 337 

22 音乐表演[民乐(大提琴)] 347.07 

23 音乐表演[民乐(二胡)] 344.07 

24 音乐表演[民乐(古琴)] 334.91 

25 音乐表演[民乐(古筝)] 338.31 

26 音乐表演[民乐(箜篌)] 349.52 

27 音乐表演[民乐(琵琶)] 331.11 

28 音乐表演[民乐(柳琴)] 340.4 

29 音乐表演[民乐(唢呐)] 345.99 

30 音乐表演[民乐(扬琴)] 3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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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音乐表演[民乐(中阮)] 352.92 

32 音乐表演[民乐(竹笛)] 350.68 

33 音乐表演[民乐(笙)] 344.63 

34 音乐表演[西洋管乐(大管)] 348.33 

35 音乐表演[西洋管乐(大号)] 346.19 

36 音乐表演[西洋管乐(单簧管)] 348.56 

37 音乐表演[西洋管乐(双簧管)] 340.13 

38 音乐表演[西洋管乐(小号)] 352 

39 音乐表演[西洋管乐(圆号)] 329.72 

40 音乐表演[西洋管乐(长笛)] 347.8 

41 音乐表演[西洋管乐(长号)] 352.13 

42 音乐表演[西洋管乐(木笛)] 348.23 

43 音乐表演[西洋弦乐(大提琴)] 329.09 

44 音乐表演[西洋弦乐(低音提琴)] 331.08 

45 音乐表演[西洋管乐(古典萨克斯管)] 350.55 

46 音乐表演(打击乐) 345.65 

47 音乐表演[西洋弦乐(古典吉他)] 337.85 

48 音乐表演[西洋弦乐(小提琴)] 336.27 

49 音乐表演[西洋弦乐(中提琴)] 339.37 

50 音乐表演[西洋弦乐(竖琴)] 345.81 

51 音乐表演(音乐剧) 320.63 

52 音乐表演(音舞) 311.15 

53 音乐表演(管乐与乐队训练) 330.8 

54 音乐表演(钢琴调律) 114.04 

55 音乐表演(管乐修造) 244.2 

56 音乐表演(提琴制作) 113.76 

57 音乐表演(民族乐器研制) 168.8 

说明： 

1.音乐表演[声乐（美声、民族唱法）、歌剧表演、合唱]、美术学与设计学类（10个专

业）两类专业分别按考生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根据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进

行录取（凡专业考试成绩达到上述报考类别专业录取最低分且服从专业调配的考生均已被录

取；凡填报的专业志愿已录取满额且不服从专业调配的考生，则作退档处理）。 

2.取消了山东、广东两个省份美术类专业校考，分别认定山东、广东美术类专业统考成

绩，做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山东省美术与设计类专业最低录取分数为 255.67 分，广东省美

术与设计类专业最低录取分数为 238 分（素描不低于 7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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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高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的专业（广编电视编导、戏

剧影视文学） 

省（市、自治区） 录取最低分（艺术文） 录取最低分（艺术理） 

安徽省 454 无合格生源 

福建省 496 438 

广东省 432 412 

甘肃 439 无合格生源 

广西壮族自治区 384 未录取有艺术理科生 

贵州省 未录取有艺术文科生 387 

河北省 491 未录取有艺术理科生 

河南省 486 无合格生源 

黑龙江省 381 无合格生源 

湖北省 466 487 

湖南省 470 417 

江苏省 243（文、理不分科） 

江西省 459 无合格生源 

辽宁省 483 无合格生源 

内蒙古自治区 457 无合格生源 

山东省 479（文、理不分科） 

山西省 无合格生源 无合格生源 

陕西省 451 未录取有艺术理科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74 无合格生源 

云南省 484 无合格生源 

浙江省 444（文、理不分科） 

重庆市 407 无合格生源 

说明： 

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对于分文理科省份的双上线考生，我院对艺术理科考

生的高考文化课成绩按一定公式折算后和艺术文科考生一同按录取规则排序，择优录取，折

算公式为：艺术理科生高考文化课折合分=艺术理科生高考文化课总分×（艺术文科高考文化

课录取控制分数线÷艺术理科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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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史论、艺术管理、摄影、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取消专业校考，做

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按高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 

省（市、自治区） 专业名称 录取最低分（艺术文） 录取最低分（艺术理） 

安徽省 艺术史论 未录取艺术文科生 452 

广东省 

艺术史论 474 448 

艺术管理 未录取艺术文科生 505 

摄影 481 453 

影视摄影与制作 486 466 

福建省 
艺术管理 554 520 

影视摄影与制作 543 564 

河南省 艺术史论 559 519 

湖北省 

艺术史论 未录取艺术文科生 482 

摄影 494 463 

影视摄影与制作 507 474 

湖南省 
摄影 496 未录取艺术理科生 

影视摄影与制作 494 未录取艺术理科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艺术史论 425 未录取艺术理科生 

云南省 艺术史论 未录取艺术文科生 519 

重庆市 

艺术史论 470 443 

艺术管理 473 443 

摄影 476 450 

影视摄影与制作 475 未录取艺术理科生 

山东省 
摄影 478（文、理不分科） 

影视摄影与制作 488（文、理不分科） 

浙江省 
摄影 571（文、理不分科） 

影视摄影与制作 564（文、理不分科） 

    说明：福建和河南两省按当地主管部门要求须分文理科做招生计划并分别按文理科排序

进行录取；其他分文理科的省份（市、自治区）的进档考生，我院对艺术理科考生的高考文

化课成绩按一定公式折算后和艺术文科考生一同按录取规则排序，择优录取，折算公式为：

艺术理科生高考文化课折合分=艺术理科生高考文化课总分×[普通本科第二批次文科录取控

制分数线（本科合并批次的省份按本科线）÷普通本科第二批次理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本科

合并批次的省份按本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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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乐学院 2020 年省内招生艺术类本科各专业录取最低分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最低分 

1 音乐表演(乐队指挥与合唱指挥) 273.82 

2 音乐表演(钢琴、钢琴伴奏） 321.60 

3 音乐表演(手风琴、电子管风琴、电子钢琴) 324.80 

4 音乐表演(小提琴） 341.60 

5 音乐表演（中提琴） 335.20 

6 音乐表演(大提琴） 336.80 

7 音乐表演(低音提琴） 350.40 

8 音乐表演(长笛） 351.20 

9 音乐表演(单簧管） 332.00 

10 音乐表演(小号） 354.40 

11 音乐表演(木笛） 351.20 

12 音乐表演(琵琶） 337.60 

13 音乐表演(扬琴） 319.20 

14 音乐表演(古筝） 336.00 

15 音乐表演(古琴） 328.80 

16 音乐表演(笙） 304.00 

17 音乐表演(唢呐） 324.80 

18 音乐表演(竹笛） 344.00 

19 音乐表演(二胡） 338.40 

20 音乐表演（民乐大提琴） 无符合条件生源 

21 音乐表演(箜篌） 无符合条件生源 

22 音乐表演(打击乐） 355.20 

23 音乐表演(古典萨克斯管） 335.20 

24 音乐表演(古典吉他） 319.20 

25 音乐表演(声乐美声唱法） 328.80 

26 音乐表演(声乐民族唱法） 325.60 

27 音乐表演(歌剧表演、合唱） 326.40 

28 音乐表演(流行器乐） 336.80 

29 音乐表演(音乐剧） 323.20 

30 音乐表演(流行演唱、流行歌舞) 319.20 

31 雕塑 241.00 

32 绘画 2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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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音乐学 301.75  

34 音乐学(理论） 279.82 

35 艺术史论 300.80 

36 艺术管理 275.00 

37 录音艺术 307.22 

38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285.26 

39 表演 325.40 

40 播音与主持艺术 239.60 

41 舞蹈表演（中国古典舞表演） 365.80 

42 舞蹈表演（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 361.80 

43 戏剧影视文学 479.21 

44 广播电视编导 484.21 

45 广播电视编导 493.21 

46 戏剧影视文学 479.20 

47 动画 258.34 

48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256.33 

49 数字媒体艺术 257.99 

50 公共艺术 257.00 

51 环境设计 257.99 

52 视觉传达设计 258.00 

53 产品设计 257.00 

54 艺术与科技 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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